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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ngcheng Travel Holdings Limited
同程旅行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80）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同程旅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載列（其中
包括）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之通函（「通函」）。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告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
均已進行投票表決。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241,804,034股，即賦予持有人
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所提呈之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份總數。
除非執行董事謝晴華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不能出席外，本公司其他董事均親身或
透過電子通訊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經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任何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就任
何決議案表決未受任何限制，概無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考慮的事宜上擁有任何重
利益，並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概無本公司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
規則就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示有意就於
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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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
之監票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各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及其佔投票
總數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核數
師報告。

1,688,971,146
99.954360%

771,200
0.045640%

2(a). (i) 重選吳志祥先生為執行董事； 1,456,203,006
86.178997%

233,539,340
13.821003%

(ii) 重選江浩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644,775,696
97.338846%

44,966,650
2.661154%

(iii) 重選韓玉靈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625,954,454
96.224993%

63,787,892
3.775007%

(iv) 重選謝晴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1,491,504,343
88.268152%

198,238,003
11.731848%

2(b).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 1,668,879,120
98.856837%

19,298,626
1.143163%

3.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的核數
師，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
止，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酬金。

1,657,556,372
98.095214%

32,185,974
1.904786%

4(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售、配發、發行及處理
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本公司額外
股份。

1,103,523,468
65.307203%

586,218,878
34.692797%

4(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10%的本公司股份。

1,677,753,276
99.290479%

11,989,070
0.709521%

4(C). 擴大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
本公司所購回數目的股份。

1,112,133,069
65.816725%

577,609,277
34.18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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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決議案之全文，請參閱通告。

由於贊成各項決議案之票數超過50%，故上述所有普通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同程旅行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馬和平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吳志祥（聯席董事長）
馬和平（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梁建章（聯席董事長）
江浩
謝晴華
Brent Richard Irvin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嘉宏
戴小京
韓玉靈


